
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智能装备赛道

——智慧工业仿真方向（机器视觉仿真组）竞赛方案

一、项目说明

竞赛主要基于机器视觉的模式识别、视觉定位、尺寸测量和外观检测四大类

功能，与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交互，完成物料的识别、定位、测量和外观监测，

并通过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完成物料的分拣。综合考察选手对机器视觉和工业机

器人仿真技术的应用。

二、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2023 年 5 月 1 日-9 月 15 日

2.初赛时间：2023 年 9 月

3.省赛区决赛时间：2023 年 10 月

4.全国总决赛时间：2023 年 11 月

具体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大赛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三、参赛要求

1.设备要求

硬件设备 参数

工业相机 100W/300W/500W

光源 平行光源

光学镜头 根据尺寸、焦距、光圈选择

工业相机处理器及系

统控制器

树莓派 4B+、英伟达 jetson、或 windows 电脑

相机支架 便携式支架，高度可调，用于安装相机及光源

供料单元 圆柱型物料，形状大小一致，圆柱上花纹不一

致

传输单元 传输线，具备编码器，可反馈当前传输线速度

仿真软件 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支持视觉通信接口，品

牌不限



系统硬件

仿真界面

2.参赛队要求

学生组：参赛对象为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在校学生；以

团队形式参赛，每个参赛队伍 2人，设队长 1名，同一单位同一项目报名队伍不

超过 2支，指导教师为在校教师，最多 2名。

报名由学校竞赛方向负责人统一填写报名信息，独立团队由团队联络人登录

大赛官网注册报名，填写参赛信息。

为鼓励产学合作，指导教师可以是企业（仅 1 家），且报名系统报名时请选

择数字工业仿真方向——产学合作组。

四、比赛场地及器材

设备自带，现场提供桌椅供参赛选手使用。

五、报名及缴费

竞赛采取注册参赛的形式，报名要求如下：

1.5 月 1 日后参赛单位和个人可登录大赛官网填写参赛队伍报名信息。



2.初赛不收取报名费，进入省赛区决赛的作品按照每个作品 300 元收取报

名费。参加决赛需缴纳会务费，缴费标准待决赛执行方案确定后详见大赛官网。

3.大赛的详细内容及进展情况，将在大赛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更新，

请各参赛者及时关注。为做好参赛组织工作，建议各参赛单位选派一名工作人员

负责与大赛组委会的日常联络。

4.费用可在大赛官网或公众号上直接支付，也可采用汇款方式。

汇款信息如下：

账 户：北京信诚博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支行

账 号：110916013610902

汇款时请备注“机器视觉+学校名称+汇款人姓名”。

六、比赛内容及规则

1.任务说明

任务一：硬件搭建

根据任务要求，完成机器视觉工作站搭建，搭建内容主要包括：

（1）搭建供料单元；

完成供料单元组装、测试，供料单元能够根据任务要求利用程序控制将物料

传输到传输单元上；

（2）搭建传输单元

完成传输单元组装、测试，传输单元能够根据任务要求，利用程序控制实现

物料在传输线上传输，包括物料检测、速度反馈、传输线启停等控制；

（3）搭建视觉单元

完成机器视觉单元组装、测试；要求视觉单元能够根据任务要求，完成传送

带上物料的识别、定位、测量、跟踪等功能；

任务二：工业机器人虚拟场景搭建

根据任务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虚拟场景搭建，搭建内容主要包括：

（1）工业机器人分拣工作站虚拟环境搭建

根据任务书要求，在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内完成分拣工作站的场景搭建；

（2）工业机器人编程



根据任务书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分拣示教器程序编写；

任务三：通信程序编写

根据任务要求，完成仿真环境与硬件环境通信程序的编写，能够实现硬件环

境与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接口通信。

任务四：系统调试

完成系统调试，能够实现设备自动出料，物料传送到传输带后，经过工业相

机时，相机自动识别检测，上述过程在仿真环境中同步进行。工业相机将检测到

的数据传送到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中，虚拟场景中的工业机器人根据真实关键的

检测结果，完成物料的分拣。

2.任务得分

本竞赛包括硬件环境搭建、虚拟场景搭建、通信程序编写、系统调试四个任

务。各项分值分别为 30 分、30 分、30 分和 20 分，满分为 100 分。

七、赛制及奖项说明

竞赛采用初赛、省赛区决赛和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竞赛为邀请制，各省拟

邀请 4-6 所院校参赛，推荐 24 支参赛队伍。指导教师为企业的作品不占用 24

个参赛作品名额，单独推荐单独评审，且每省推荐 6 个作品进入省赛区决赛。

竞赛相关领域一级学术组织经专家委员会审核后可推荐 3-5 件经学术组织

评选的作品进入本竞赛方向的全国总决赛。

各参赛者需要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登录官网注册报名并将参赛作品上传到

大赛官网。

1.提交作品说明

（1）提交参赛作品为作品视频，主要内容为比赛操作过程，可适当剪辑，

包括但不限于操作关键点、比赛配合、比赛用时等；视频长度 3-5 分钟，MP4 格

式，大小 200M 以内；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制作过程、作品操作和演示过程等。

参赛作品打包后，以“机器视觉+学校名称+组别+队长姓名+作品名称”命名，

上传到百度云盘，生成分享链接（请设置于 2024 年 5 月 1 日前有效），上传至大

赛官网。

（2）特别提醒：大赛组委会将对提交的参赛作品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对作

品原创性和创新性进行审核。如有违规，一经查实，取消参赛资格。



2.初赛

对报名参赛人员进行资格审定、作品内容审核。

3.省赛区决赛

对通过初赛评审的作品按照标准进行网络评审。评审结果将于评审结束3日

内由省组委公布。

（1）所有作品以截止日期前收到的文件作为初赛和省赛区决赛评审依据。

组委会对逾期提交文件的按照弃赛处理。

（2）评审按照分数高低确定排名。评审遵循大赛章程要求。

4.全国总决赛

通过省赛遴选出的参赛队伍进入全国总决赛，评审采用现场操作、专家提问

的方式。

（1）各参赛队伍参加现场决赛的内容如下：

a.现场操作；

b.实物或模型展示；

（2）比赛顺序按照抽签顺序进行。

（3）现场决赛的主要规则如下：

a.比赛用时

全场比赛3小时，由裁判喊出“开始比赛”后，开始计时，选手可提前申请

结束比赛，否则3小时后裁判终止比赛；选手比赛用时将计入成绩，并可能带来

一定的成绩优势。

b.用时规则

非特殊情况下（外界干扰、紧急事件或其他），比赛开始后将不停表，直到

选手申请提前结束或比赛时间到。

c.成绩排序

比赛将按照队伍获得分数的高低依次进行排序，如得分相同，将按照以下条

件依次进行对比并排序：任务三得分高的队伍排名靠前；比赛用时较少的队伍排

名靠前。

(4)仲裁与申诉

竞赛结束，由参赛队长对结果进行认定，确保无误后签字确认。若参赛队伍



对于竞赛结果有异议，可在当场竞赛结束后的 60 分钟内，由指导教师以书面方

式递交仲裁申请。由仲裁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仲裁活动。未在规定时间内上

交仲裁申请的队伍一律视为认定赛事结果。

4.奖项说明

初赛由大赛组委会和省赛区办公室联合进行，通过初赛进入省赛区决赛的名

单将会在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官网公示。省赛遴选出的优秀作品参加全国总决

赛。

决赛奖项按照全国总决赛的相关规定设置。省赛设置一二三等奖、优秀指导

教师等奖项，由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证书；全国总决赛设置一二三

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最佳组织奖，由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证书。

八、其他

1.组委会将针对参赛内容等事项安排相关培训，请密切关注大赛官网和公

众号。

2.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决赛无法正常举行，组委会将酌情变更举办地

或比赛方式，希望各参赛单位和广大参赛者能够理解并支持。

3.参赛者不同意或不符合下列要求说明之一的，将视为自动放弃比赛：

（1）参赛作品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2）参赛项目或作品必须为原创，版权所属明确，若有涉及版权侵权等法

律纠纷，由参赛者自行承担由此引发的所有后果及法律责任。

（3）在其他相关或相似赛事中获奖的参赛作品原则上应更新 30%及以上的

内容。

（4）投稿作品后如作品入围，大赛组委会与官方授权合作组织机构有权无

偿在公共媒体上对作品作非盈利性展示、展播、集结出版，或用于公益宣传与传

播教育等非商业性活动。（参赛者特别申明不得使用除外。）

（5）参赛期间，参赛者不得将参赛作品所有权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任何个

人或组织在未取得全国组会委授权下，不得将本次大赛作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但可用于非商业的公益传播，以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6）本次比赛期间以外，参赛作品产生的一切后果与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

担。



（7）凡提交作品参赛，即被视为接受大赛各项条款，大赛组委会保留对本

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和改评、追回奖项等权利。

附件一：作品报名表

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智慧工业仿真方向（机器视觉仿真组）作品报名表

作品名称

所在学校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通讯地址

电 话 手机 Email

参

赛

者

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微信 所学专业

1

2

3

4

5

指

导

教

师

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专业 职称

1

2

作 品 内 容

简介

（限 300字

以内）

创新点

（限 200字

以内）

推广应用

价值

（限 200字

以内）

项目成果

1、是否发表论文 是□/否□

2、是否已申请专利 是□/否□

3、其他：

说明：此表中参赛者顺序默认为作品和获奖证书的署名顺序。




